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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无障碍环境建设管理办法  

   

（2016 年 6 月 12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257 号公布 自 2016 年 8 月 1 日

起施行）  

 

   第一条 为了创造和优化无障碍环境，加强无障碍环境建

设管理，保障残疾人等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》等法律、

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 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，是指为便于残疾人

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、出入相关建筑物、搭乘公共

交通工具、交流信息、获得社区服务所进行的建设活动。  

 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的建

设、管理等活动。  

 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和实施无障碍环

境建设发展规划，并将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

及城乡规划，保证无障碍环境建设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

相适应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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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编制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，应当征求残疾人组织、老

年人组织等社会组织、机构的意见。  

 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，依法对无

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 

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工业和信息化、文

化、新闻出版广电、民政等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

好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。  

  第六条 建设、改造无障碍设施应当符合安全、适用和便

利的基本要求。  

  第七条 城镇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

通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，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

准。无障碍设施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

步投入使用。新建的无障碍设施应当与周边的无障碍设施相衔

接。  

 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村庄无障碍环境建设纳

入新农村建设规划，统筹推进，同步实施。乡、村庄的建设和

发展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。  

  第九条 设计单位进行无障碍建设工程的设计时，应当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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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的要求，设计配套相应的无障碍设施。  

  第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审查通过的规划设计文件、施

工图设计文件进行无障碍设施施工，并对施工质量负责。  

  第十一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按照审查通过的规划设计文

件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标准对无障碍设施的施工质量

实施监理。  

  第十二条 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的应当配套无障碍设施的建

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在组织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时，应当同时对无

障碍设施进行验收。无障碍设施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

技术标准施工的，不得通过竣工验收。  

  第十三条 对城镇已建成的不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

准的道路、公共建筑、公共交通设施、居住建筑、居住区，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无障碍改造计划并组织实施。  

  无障碍设施改造由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负责。无障碍设施

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，所有权人与管理人应当以协议的方

式明确各自的无障碍设施建设责任。  

 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优先推进下列机构、场所的

无障碍设施改造：  

  （一）特殊教育、康复、托养、社会福利等机构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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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国家机关的公共服务场所；  

  （三）文化、体育、医疗卫生等单位的公共服务场所；  

  （四）交通运输、金融、邮政、通信、商业、旅游等公共

服务场所。  

  第十五条 城市主要道路、主要商业区和大型居住区的人

行天桥和人行地下通道，应当按照无障碍工程建设标准配备无

障碍设施。人行道交通信号设施应当逐步配备并完善过街音响

信号装置，适应残疾人等社会成员通行的需要。  

  第十六条 城市公共停车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设置无障碍

停车位：  

  （一）停车位数量大于 500 个的特大型停车场，设置 5 个

以上；  

  （二）停车位数量为 301 至 500 个的大型停车场，设置 4

个以上；  

  （三）停车位数量为 51 至 300 个的中型停车场，设置 2 个

以上；  

  （四）停车位数量为 50 个以下的小型停车场，设置 1 个以

上。  

  无障碍停车位应当设立在方便残疾人通行的位置，并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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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著标识，无障碍停车位为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

专用。  

  使用无障碍停车位的车辆，应当在显著位置放置残疾人车

专用标志或者残疾人证，未在显著位置放置残疾人车专用标志

或者残疾人证的车辆不得占用无障碍停车位。  

  第十七条 公共汽车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

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的要求。  

  城市的公共汽车、轨道交通车辆应当配备字幕报站、语音

报站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。  

 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坏、侵占无障碍设施或

者改变无障碍设施的用途。  

  因特殊情况需临时占用无障碍设施的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

办理占用手续，设置护栏、警示标志或者信号设施，并采取必

要的替代措施。临时占用期满，应当及时恢复无障碍设施的原

状。  

  第十九条 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和管理人应当做好无障

碍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，及时修复损毁、损坏的无障碍设施。  

 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无障碍信息交流纳入

信息化建设规划，鼓励有关部门、企事业单位等开展无障碍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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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交流技术、产品、服务的研发、推广和应用工作。  

 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与残疾

人、老年人相关的重要信息，应当创造条件提供语音和文字提

示等信息交流服务。  

  第二十二条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电视台在播

出电视节目时应当加配字幕，每周播放至少一次配备手语的新

闻节目。  

  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的电视台在播出电视节目时应当加配字

幕，逐步播放配备手语的节目。  

 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开

设视力残疾人阅览室，并提供方便视力残疾人阅览的有声读物

和盲文读物。  

  公共图书馆进行图书数字化建设时，应当利用无障碍技术

手段。  

  第二十四条 残疾人组织建设的网站应当达到无障碍网站

设计标准；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网站、政府公益活动网

站，应当逐步达到无障碍网站设计标准。  

  第二十五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电信服务时，应当向有

需求的听力残疾人、言语残疾人提供文字信息服务，向有需求



 

吉林省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
X
吉林省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7 - 

的视力残疾人提供语音信息服务。  

  电信终端设备制造商应当提供能够与无障碍信息交流服务

相衔接的技术及产品。  

  第二十六条 社区道路、公共服务设施应当逐步完善无障

碍服务功能，对不符合无障碍设施技术标准的应当进行改造。  

  第二十七条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应当完善无障碍服务功

能，其管理单位应当制定残疾人应急避难预案，并对工作人员

进行无障碍培训。  

  第二十八条 设计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未按照本办

法规定设计、施工和监理的，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

定处罚。  

  第二十九条 无障碍设施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未按照县

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无障碍设施改造计划实施无障碍设施改

造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

的，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 

  第三十条 应当设置无障碍停车位的公共停车场未按规定

设置或者设置不规范的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对停车场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处 1000 元

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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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十一条 肢体残疾人驾驶或者乘坐的机动车以外的机

动车占用无障碍停车位，影响肢体残疾人使用的，由公安机关

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依法处罚。  

  其他损坏、非法占用无障碍设施、标志，影响无障碍设施

使用的，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修复，依法处罚。  

  第三十二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无障碍设施

建设、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，依法予

以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 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 

 


